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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新竹縣客家迎天穿活動 

踩街團隊花燈競賽獎勵計畫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30 日訂定 

 

一、 為鼓勵民間共同參與新竹縣迎天穿踩街活動，了解客家天穿日意義，推展

與傳承傳統藝術文化與工藝技法，爰制定本計畫。 

二、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 

(二)協辦單位：新埔鎮公所、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三、 活動規劃： 

(一)花燈靜態展示： 

1. 展示期間：112年 1月 30日(星期一)至 112年 2月 12日(星期日)(暫定) 

2. 展示地點：新埔鎮公所及新埔鎮代表會周邊 

(二)花燈踩街： 

1. 踩街日期：112年 2月 10日(星期五) 

2. 踩街路線以新埔鎮中正路為主，踩街時間約 2小時， 路長約 1.5公里。 

四、 活動主題： 

（一） 踩街團隊：以生肖「兔」年或天穿日女媧煉石補天為主題，融入地方特

色，發揮創意展現團隊自我魅力與創意巧思，參與踩街團體競賽，表演

形式、內容不拘，以呈現多元藝術風貌。 

1. 參賽團隊發揮各種獨特創意，以服裝造型、表演道具等進行變裝演出，

為踩街活動增添趣味性和可看性。 

2. 團隊人數至少 20 人(含舉牌人員)，藉由團隊表演默契、特色隊呼，並

與現場民眾互動等方式，展現團隊精神和活力。 

（二） 花燈製作： 

1. 以生肖「兔」年或天穿日女媧煉石補天為主題，融入地方特色，製作創

意花燈。 

2. 花燈尺寸至少 240(寬)*300(長)*300(高)公分，高不得超過 300公分(配

合電線桿高度限制)。 

3. 花燈製作材質、顏色、材料不限，可以傳統方式製作，也可用裝飾方式

製作。 

4. 推花燈人數：約 20人~30人(含舉牌人員及輪流推車替換人數)。 

5. 電壓為220V，總瓦數不得超過5000瓦，花燈內部須有內發光或外打燈(如

用裝飾方式製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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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獎勵對象及內容： 

(一)本辦法獎勵對象為本縣各級學校、社區或新竹縣立案之公協會。 

(二)補助、獎勵內容及標準： 

內容 標準 各級學校 社區團體/公協會 

踩 街 團 隊

補 助 
每隊補助 1萬元。 可申請 可申請 

踩 街 團 隊

競 賽 

第一名獎勵金 3萬元 

第二名獎勵金 2萬元 

第三名獎勵金 1萬元 

皆有獎狀一紙 

共同競賽 

花 燈 製 作

補 助 

每隊原則最多補助 5萬元。 

(原則上限 15隊) 
可申請 可申請 

花 燈 製 作

競 賽 

第一名獎勵金 3萬元 

第二名獎勵金 2萬元 

第三名獎勵金 1萬元 

皆有獎狀一紙 

共同競賽 

備 註 

1. 踩街團隊補助，最多 50隊，若報名團隊超過 50隊，依報名順

序取前 50隊為補助對象。 

2. 花燈製作補助原則最多 15隊，若報名團隊超過 15 隊，則須辦

理初評，並依初評結果取前 15名為花燈製作補助對象。 

3. 新埔鎮踩街團隊社區團體參加人數於 50 人(含)至 100 人(含)

間之隊伍，新埔鎮公所加碼補助新臺幣 3,000元，超過 100人

之隊伍新臺幣 5,000元，上限合計 20隊。 

4. 踩街團隊及花燈製作於活動當天由報名團隊自行推派舉牌人

員 1名。 

5. 錄取名單於 111年 12月 22日公告於新竹縣旅遊網及新埔鎮公

所網站。 

六、 競賽評審辦法： 

（一） 由主辦單位外聘民俗藝陣、表演藝術或其他相當資格資歷、曾擔任相關

比賽評審等人員數名，以秘密評審方式進行評分。 

（二） 踩街全程皆以行進表演方式進行，不定點表演，行進間表演若無故停下

隊伍並影響到行進速度，會斟酌扣分。行進中請遵守工作人員指示，不

得任意脫隊、停留；如參與人員斟酌身體狀況，無法配合踩街，請儘速

告知現場工作人員處理。 

（三） 競賽結果將於活動結束後一周內公布於新竹縣旅遊網及新埔鎮公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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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等網站，另擇日通知獲獎隊伍辦理頒獎典禮。 

七、 評分內容及標準： 

（一） 踩街競賽  

※本項目「各級學校」、「社區團體」及「公協會」共同評分競爭，選出前 3名。 

（二） 花燈製作 

1. 初評： 

(1)花燈製作競賽超過 15隊報名時，將以作品初稿辦理初評，並依初評

評分結果取前 15名為花燈製作補助對象，未提供初稿致無法評分者

不予列入。 

(2)本項初評結果僅作為決定花燈製作補助對象之依據，不影響後續花

燈製作競賽之正式評比計分。 

2. 競賽： 

※本項目「各級學校」、「社區團體」及「公協會」共同評分競爭，選出前 3名。 

八、 報名辦法： 

（一） 報名模式：踩街競賽及花燈製作皆採網路報名(需登入 Google 帳號)，一

律不接受其他報名方式(例如紙本報名、口頭報名、他人轉答報名、電話

報名……等)。 

※報名時請併同將花燈製作初稿上傳至報名網站。 

項次 項目 比例 

1 主題關聯性 20％ 

2 創意與美感（服裝 10%、道具 10%、視覺效果 10%） 30％ 

3 團體精神(含民眾互動性) 20％ 

4 才藝技能（表演動作編排、多面向的表演方式及流暢度） 30％ 

總計  100% 

項次 項目 比例 

1 主題性（生肖「兔」年或天穿日女媧煉石補天主題展現） 40％ 

2 創意性(以創新設計或重塑客家風格特色) 30％ 

3 完整性(清楚表達作品的理念、質感及主題的搭配) 30％ 

總計  100% 

項次 項目 比例 

1 主題性（生肖「兔」年或天穿日女媧煉石補天主題展現） 40％ 

2 創意性(以創新設計或重塑客家風格特色) 30％ 

3 完整性(整體效果、色彩、質感及主題的搭配) 20％ 

4 技術性(技藝表現、美感) 10％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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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期間：111年 12月 5日至 12月 16日 12:00止。 

（三） 錄取名單公告日：111年 12月 22日 12:00。 

（四） 報名網址及 QRCODE：https://forms.gle/mt525kgQh3ZVHMKR6 

 

（五） 諮詢窗口： 

1. 社區團體如有報名相關問題請洽新埔鎮公所民政課/金小嵐里幹事/

電話 03-5881311#132/email：10009871@hchg.gov.tw 

2. 各級學校如有報名相關問題請洽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王麗婷小姐

/電話 03-5518101#2755/email：10014971@hchg.gov.tw 

九、 補助核銷方式： 

（一） 踩街團隊(表演競賽) 

1. 核銷文件： 

(1)領據(社區團體須蓋社區關防及負責人印章，社區名稱須與關防章一

致)。 

(2)照片(活動當日彩色照片 4張，請以 A4紙張彩色列印輸出)。 

(3)簽到表(請檢附簽到名冊) 

(4)帳戶封面影本(領款方式只限匯款，並於報名時一併繳交與社區名稱一

致之帳戶封面影本。) 

2. 注意事項： 

(1)領據抬頭須為社區、學校或協會名稱。 

(2)照片為彩色照片 4 張，當日表演活動照片須拍到團隊名稱或足以辨識

團隊圖樣(內含大合照 1張，其他 3張為表演照)。 

(3)向新埔鎮公所請領補助經費，除新埔鎮農會外之銀行皆酌扣手續費 30

元。 

(4)向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請領補助經費，除台灣銀行外之銀行皆酌扣手續

費 30元。 

3. 核銷期限：請於 112年 2月 22日前繳交，逾期不予受理。 

4. 核銷聯絡窗口： 

(1)新埔鎮社區團體請將資料送新埔鎮公所民政課/金小嵐里幹事/電話

03-5881311#132/email：10009871@hchg.gov.tw 

https://forms.gle/mt525kgQh3ZVHMKR6
mailto:10009871@hchg.gov.tw
mailto:10009871@hch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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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級學校及新埔鎮以外社區團體請將資料送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藝文推

廣 科 / 黃 郁 如 小 姐 / 電 話 03-5510201#207/email ：

10014144@hchg.gov.tw 

（二） 花燈製作 

1. 核銷文件： 

(1)領據(社區團體須蓋社區關防及負責人印章，社區名稱須與關防章一

致)。 

(2)照片(花燈製作照片 3張，分前、中、後，且須拍到社區名字或足以辨

識社區圖樣，請以 A4紙張彩色列印輸出)。 

(3)簽到表(請檢附簽到名冊) 

(4)帳戶封面影本(領款方式只限匯款，並於報名時一併繳交與社區名稱一

致之帳戶封面影本) 

2. 核銷期限：請於 112年 2月 22日前繳交，逾期不予受理。 

3. 核銷聯絡窗口： 

(1)新埔鎮社區團體請將資料送新埔鎮公所民政課/金小嵐里幹事/電話

03-5881311#132/email：10009871@hchg.gov.tw 

(2)各級學校及新埔鎮以外社區團體請將資料送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藝文推

廣 科 / 黃 郁 如 小 姐 / 電 話 03-5510201#207/email ：

10014144@hchg.gov.tw 

4. 注意事項： 

(1)領據抬頭須為社區、學校或協會名稱。 

(2)照片請拍花燈製作的前、中、後至少各 1 張彩色照片，須拍到社區名

字。 

(3)向新埔鎮公所請領補助經費，除新埔鎮農會外之銀行皆酌扣手續費 30

元。 

(4)向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請領補助經費，除台灣銀行外之銀行皆酌扣手續

費 30元。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社區花燈製作的花燈必須全新製作，不得以過往大花燈重複參與比賽，

如經發現者將予以取消補助資格。 

（二） 踩街團隊之演出音樂，請踩街團隊自行攜帶行動音響播放。 

（三） 各踩街團隊之隊伍手拿牌樣式將統一製作，活動當日由各團隊推派舉牌

人員 1名。 

（四）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或為因應實際需求，得隨時修正、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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